
 

 

证券代码：000567              证券简称：海德股份             公告编号：2016-055号 

 

海南海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16年 9月 10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刊登了《海南海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6-047

号）。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现将公司召开 2016 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海南海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2.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9月 9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16 年第四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3.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4.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6 年 9月 26 日（星期一）下午 2:50 

（2）网络投票时间：2016 年 9 月 25 日— 9 月 26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6 年 9 月 26 日 9:30—11:30 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 年 9 月 25 日下午 3：00 至 2016 年 9 月 26 日下午 3：

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

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公

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互联网系统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

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展融资融券业务的会员，如果需要根

据委托人（实际持有人）的委托对同一议案表达不同意见，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分拆投票。 

6.出席对象： 

(1)截至 2016 年 9月 20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7.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 127 号 A 座写字楼二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会议审议事项属于公司股东大会职权范围，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事项合法、完备。 

1．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1 审议《关于选举郭怀保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2 审议《关于选举王彬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3 审议《关于选举费志冰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4 审议《关于选举朱新民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5 审议《关于选举唐光兴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6 审议《关于选举朱新蓉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7 审议《关于选举王子健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审议《关于公司质押全资子公司海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股权向信托公司融资的议案》 

3．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3.1 审议《关于选举王忠坤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3.2 审议《关于选举涂为东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二）披露情况 

以上议案具体内容于 2016 年 9 月 10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hinfo.com.cn）上披露的《海南海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

议公告》和《海南海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上述非独立董

事、独立董事、监事候选人简历附后。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式 

1.具备出席会议资格的股东，请于 9 月 22 日、9 月 23 日上午 9:30---12:00，下午 2:30 分

---5:00 进行登记，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被委托人持本人身份证、

授权委托书及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证券账户卡、持股凭证，法人股东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或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和出席人身份证到海南海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金

融事业部办理登记手续。 

2.外地股东可凭上述证件或文件的传真或信函进行登记(但应在出席会议时提交上述证明

资料原件)。 

公司传真:（010）63211809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为：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 1。 

五、其他事项  

1.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010-63211809  63211873 

联系传真：010-63211809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 127 号 A 座写字楼三楼 



 

 

邮编：100031 

联系人： 姚俊飞  何燕  

2.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3.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 

通知进行。 

六、备查文件  

1.海南海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书 

附件：1. 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监事候选人简历； 

2.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3.授权委托书。 

                                         

 

  海南海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九月二十一日 

            

 

 

 

 

 

 

 

 

 



 

 

附件 1：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1）．郭怀保先生，男，1964 年 4月出生，1999 年毕业于大连理工大学，硕士学位。1982

年 9 月至 1985 年 9 月任职于新疆奎屯河水电站公司；1985 年 9 月至 1987 年 9 月在东北电力学

院学习；1987 年 9 月至 1996 年 4 月任职于伊犁电力局，历任计财处职员、调度所所长、生技处

挂职副处长职务；1996年 4 月至 2000 年 10 月任职于伊犁二电厂筹建处，历任副处长、代厂长、

厂长职务；2000 年 10 月至 2001 年 12 月，任职于新疆昌吉热电厂公司，担任总经理职务；2001

年 12 月至 2004 年 10 月任职于新疆苇湖梁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担任总经理职务；2004 年 10 月

至 2007 年 4月，任职于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历任党组成员、副总经理职务；2007 年 4

月至 2007 年 10 月，任职于中国华电集团发电运营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职务；2007 年 10 月至

2010 年 6 月，任职于中国华电集团资本控股（财务）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职务（2009 年 3月

至 2013 年 8月兼任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10 年 6月至 2015 年 5 月任职于中国华电集

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历任党组成员、执行董事、总经理职务（2009年 3 月至 2015 年 7 月兼任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副董事长，2010 年 7 月至 2014 年 9 月兼任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副董事长，2011 年 3 月至 2013 年 3 月兼任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董事，2014 年 10 月

至 2015 年 7 月兼任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2012 年 11 月至 2015 年 8 月兼任川财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现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 

是否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监高、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否 

持有公司股份数量：0 股 

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否 

是否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侦查尚未有明确结

论：否 

是否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否 

是否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是 

是否存在不得提名董事情形：否 



 

 

（2）．王彬先生，男，1964 年 11 月生，四川省资中县人，中共党员、高级会计师，博士研

究生学历。1982 年 7 月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财政学专业，获得学士学位；1982 年 7 月至 1988

年 8 月在四川攀枝花市财政局工作，历任科员、副科长、科长职务；1988 年 8 月至 2000 年 11

月在四川省财政厅预算处工作，历任科长、副处长、处长职务；1996年 8 月至 2003 年 7 月，在

西南财经大学财政专业博士研究生班学习，获博士学位；2000 年 11 月至 2002 年 10 月担任四川

省委企业工委委员、监事会工作部长；2002 年 10 月至 2004 年 2 月担任四川省委工委委员、监

事会工作部长、省政府国有企业监事会工作办公室主任；2004 年 2 月至 2009 年 1 月担任四川省

国资委副主任、党委委员，2009 年 1 月至 2015 年 8 月担任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董事长。现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总经理。 

是否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监高、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否 

持有公司股份数量：0 股 

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否 

是否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侦查尚未有明确结

论：否 

是否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否 

是否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是 

是否存在不得提名董事情形：否 

（3）. 费志冰先生，1964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曾任南京金丝利喜来登酒店

财务总监，金陵饭店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永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永泰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监事会主席、财务总监、副总经理、永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现任公司第七届监

事会监事。 

是否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监高、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否 

持有公司股份数量：0 股 

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否 

是否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侦查尚未有明确结

论：否 



 

 

是否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否 

是否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是 

是否存在不得提名董事情形：否 

  （4）.朱新民先生，1966 年出生，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具有执行证券、

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曾任职于宝钢集团南京轧钢总厂，江苏省审计事务所，江苏天华大彭会

计师事务所，江苏富华会计师事务所；曾任泰安鲁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

书、财务负责人，永泰能源运销集团有限公司总会计师，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现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 

是否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监高、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否 

持有公司股份数量：0 股 

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否 

是否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侦查尚未有明确结

论：否 

是否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否 

是否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是 

是否存在不得提名董事情形：否 

 

2、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1）．朱新蓉女士，1956 年出生，金融学专家，中共党员，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

师。朱新蓉女士曾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院长，海口农工贸（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原湖北三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金融学博

士生导师组组长，兼任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金融人才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湖北省金

融学会副会长、中共湖北省委决策支持顾问、湖北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并任上市公司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是否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监高、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否 

持有公司股份数量：0 股 

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否 

是否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侦查尚未有明确结

论：否 

是否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否 

是否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是 

是否存在不得提名董事情形：否 

（2）.唐光兴先生，1966 年出生，四川天健华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董事长， 经济学博士、

高级会计师，资产评估师、注册会计师、律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中国资产评估协会

资深会员、金牌会员，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常务理事、中国资产评估准则委员会技术委员、中国

资产评估协会申诉委员会委员、中国珠宝首饰艺术品评估委员会委员，四川省资产评估协会副

会长、四川省国资委深改领导小组专家、四川师范大学兼职教授、西南财经大学兼职教授，四

川大学资产评估硕士指导老师，连续两届被四川省委省政府聘为科技顾问。现任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是否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监高、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否 

持有公司股份数量：0 股 

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否 

是否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侦查尚未有明确结

论：否 

是否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否 

是否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是 

是否存在不得提名董事情形：否 



 

 

（3）.王子健先生，1968 年 6 月生，四川省德阳市人，大学本科学历。1990 年毕业于中南

财经大学经济学专业，1990-1991 年在成都市煤气公司办公室任职，1991-1996 年在海南成都企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担任经理职务，1996-2001 年在四川省建设信托投资公司任职，2001

年至今在成都建信奥林匹克投资置业有限公司任职，担任副总经理职务。 

是否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监高、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否 

持有公司股份数量：0 股 

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否 

是否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侦查尚未有明确结

论：否 

是否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否 

是否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是 

是否存在不得提名董事情形：否 

 

3、监事候选人简历 

（1）.王忠坤先生，1969 年出生，研究生，高级会计师。曾任中煤大屯公司财务处资金科

副科长、科长，中煤大屯公司电厂技改筹建处副总会计师兼财务科长，中煤大屯公司监察审计

部副部长，中煤陕西榆林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副总会计师，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

会计师。现任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永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监高、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任公司间接

控股股东永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持有公司股份数量：0 股 

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否 

是否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侦查尚未有明确结

论：否 

是否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否 

是否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是 

是否存在不得提名监事情形：否 



 

 

（2）.涂为东先生，1967 年出生，研究生。曾任江陵县税务局科员，荆州区地税局办公室

副主任，荆州市地税局计划统计科副主任科员、科长、人事科长，荆州区地税局局长，荆州市

地税局纪检组长。现任永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监事长兼监察审计部总经理。 

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监高、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任公司间接

控股股东永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监事长兼监察审计部总经理 

持有公司股份数量：0 股 

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否 

是否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侦查尚未有明确结

论：否 

是否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否 

是否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是 

是否存在不得提名监事情形：否 

 

 

 

 

 

 

 

 

 

 

 

 



 

 

附件 2：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567 

2、投票简称：海德投票 

3、议案设置及意见表决 

（1）议案设置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100 

议案 1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00 

1.1 《关于选举郭怀保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01 

1.2 《关于选举王彬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02 

1.3 《关于选举费志冰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03 

1.4 《关于选举朱新民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04 

1.5 《关于选举唐光兴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05 

1.6 《关于选举朱新蓉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06 

1.7 《关于选举王子健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07 

2 《关于公司质押全资子公司海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股权向信托公司

融资的议案》 

2.00 

3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3.00 

3.1 《关于选举王忠坤 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3.01 

3.2 《关于选举涂为东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3.02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

分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

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

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4）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申报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6 年 9月 26 日 9:30—11:30 和 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16 年 9月 25 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

3:00,结束时间为 2016 年 9 月 26 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 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

认证业务指引（2016 年 4 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

投资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陆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规

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

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http://wltp.cninfo.com.cn/


 

 

附件 3： 

海南海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海南海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按如下权限行使表决权。  

1、对关于召开 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会议议题中的第（            ） 项审议

事项投赞成票；  

2、对关于召开 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会议议题中的第（            ） 项审议

事项投反对票；  

3、对关于召开 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会议议题中的第（            ） 项审议

事项投弃权票；  

4、对 1－3 项未作具体指示的事项，代理人可（不可）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  

委托日期：二〇一六年    月    日  




